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5月21日下午2：00
2、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梨园街与永春路交叉口东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光电园二

期综合楼A1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投票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
日9:15-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15一2024年5月21日下午3:00期间任意时间。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姜滨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8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35,
871,6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862%，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13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58,825,6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05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7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7,046,0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10%；参与

投票的中小股东8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6,455,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96%。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以现场参会方式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议案

序号
议案

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同意

股数（股）

占出席
会议有
效表决
权总数
比例

反对

股数（股）

占出席
会议有
效表决
权总数
比例

弃权

股 数
（股）

占出席
会议有
效表决
权总数
比例

表
决
结
果

议 案
1

议 案
2

议 案
3

议 案
4

议 案
5

议 案
6

议 案
7

议 案
8

议 案
9

议 案
10

议 案
11

议 案
12

议 案
13

议 案
14

议 案
15

议 案
16

《 关 于 审 议 公 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 关 于 审 议 公 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 关 于 审 议 公 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 关 于 审 议 公 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的议案》

《 关 于 审 议 公 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 关 于 审 议 公 司
〈2024年中期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 关 于 审 议 公 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4 年
度金融衍生品交易
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修订〈歌尔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关于修订〈歌尔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关于修订〈歌尔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歌尔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决策制度〉的议
案》

《关于修订〈歌尔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担
保制度〉的议案》

735,871,686

735,871,686

735,871,686

735,871,686

735,871,686

735,871,686

735,871,686

735,871,686

735,871,686

735,871,686

735,871,686

735,871,686

735,871,686

735,871,686

735,871,686

735,871,686

735,158,111

735,157,511

735,158,111

735,157,511

735,733,244

735,733,244

735,159,011

735,210,328

733,714,952

735,733,445

733,709,552

695,424,220

695,424,820

695,424,820

695,424,220

695,423,320

99.9030
%

99.9029
%

99.9030
%

99.9029
%

99.9812
%

99.9812
%

99.9032
%

99.9101
%

99.7069
%

99.9812
%

99.7062
%

94.5035
%

94.5035
%

94.5035
%

94.5035
%

94.5033
%

544,276

545,776

544,276

545,776

124,842

124,842

544,276

444,759

2,144,029

124,641

2,148,529

40,434,
766

37,133,
266

37,133,
266

37,133,
866

37,134,
766

0.0740
%

0.0742
%

0.0740
%

0.0742
%

0.0170
%

0.0170
%

0.0740
%

0.0604
%

0.2914
%

0.0169
%

0.2920
%

5.4948
%

5.0462
%

5.0462
%

5.0462
%

5.0464
%

169,299

168,399

169,299

168,399

13,600

13,600

168,399

216,599

12,705

13,600

13,605

12,700

3,313,
600

3,313,
600

3,313,
600

3,313,
600

0.0230
%

0.0229
%

0.0230
%

0.0229
%

0.0018
%

0.0018
%

0.0229
%

0.0294
%

0.0017
%

0.0018
%

0.0018
%

0.0017
%

0.4503
%

0.4503
%

0.4503
%

0.4503
%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议 案
17

议 案
18

议 案
19

《关于修订〈歌尔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歌尔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投
资与衍生品交易管
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补选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735,871,686

735,871,686

735,871,686

695,423,320

695,423,063

735,354,044

94.5033
%

94.5033
%

99.9297
%

37,134,
766

37,135,
023

504,942

5.0464
%

5.0464
%

0.0686
%

3,313,
600

3,313,
600

12,700

0.4503
%

0.4503
%

0.0017
%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 案
1

议 案
2

议 案
3

议 案
4

议 案
5

议 案
6

议 案
7

议 案
8

议 案
9

议 案
10

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 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
告〉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 度 监 事 会 工 作 报
告〉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 年 度 报 告 及 其 摘
要〉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4
年 中 期 利 润 分 配 预
案〉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4 年度
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
案》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股

份总数

86,455,610

86,455,610

86,455,610

86,455,610

86,455,610

86,455,610

86,455,610

86,455,610

86,455,610

86,455,610

合计投票结果

同意

股数（股）

85,742,035

85,741,435

85,742,035

85,741,435

86,317,168

86,317,168

85,742,935

85,794,252

84,298,876

86,317,369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比

例

99.1746
%

99.1739
%

99.1746
%

99.1739
%

99.8399
%

99.8399
%

99.1757
%

99.2350
%

97.5054
%

99.8401
%

反对

股数（股）

544,276

545,776

544,276

545,776

124,842

124,842

544,276

444,759

2,144,029

124,641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比

例

0.6295
%

0.6313
%

0.6295
%

0.6313
%

0.1444
%

0.1444
%

0.6295
%

0.5144
%

2.4799
%

0.1442
%

弃权

股 数
（股）

169,299

168,399

169,299

168,399

13,600

13,600

168,399

216,599

12,705

13,600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比

例

0.1958
%

0.1948
%

0.1958
%

0.1948
%

0.0157
%

0.0157
%

0.1948
%

0.2505
%

0.0147
%

0.0157
%

议 案
11

议 案
12

议 案
13

议 案
14

议 案
15

议 案
16

议 案
17

议 案
18

议 案
19

《关于 2024 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制
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
务资助管理制度〉的
议案》

《关于修订〈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投资与
衍 生 品 交 易 管 理 制
度〉的议案》

《关于补选第六届董
事 会 独 立 董 事 的 议
案》

86,455,610

86,455,610

86,455,610

86,455,610

86,455,610

86,455,610

86,455,610

86,455,610

86,455,610

84,293,476

46,008,144

46,008,744

46,008,744

46,008,144

46,007,244

46,007,244

46,006,987

85,937,968

97.4991
%

53.2159
%

53.2166
%

53.2166
%

53.2159
%

53.2149
%

53.2149
%

53.2146
%

99.4013
%

2,148,529

40,434,
766

37,133,
266

37,133,
266

37,133,
866

37,134,
766

37,134,
766

37,135,
023

504,942

2.4851
%

46.7694
%

42.9507
%

42.9507
%

42.9514
%

42.9524
%

42.9524
%

42.9527
%

0.5840
%

13,605

12,700

3,313,
600

3,313,
600

3,313,
600

3,313,
600

3,313,
600

3,313,
600

12,700

0.0157
%

0.0147
%

3.8327
%

3.8327
%

3.8327
%

3.8327
%

3.8327
%

3.8327
%

0.0147
%

注：议案 12-14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上述相关议案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于进进律师、孙春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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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下午14：30；网络投票时

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
15至 9:25，9:30-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临溪街588号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丁鸿敏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

7、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2024年4月25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8、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58,834,39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5.832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名，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14,876,0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831%；参加网络投票的

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1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3,958,3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3490％；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7,714,3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65%。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丁鸿敏先

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如

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3、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839％；反对0股；弃权0股。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5、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6,910,2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6%，反

对12,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关联股东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丁鸿敏先生回避了该议

案的表决，合计回避表决权股份数371,911,668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7,629,3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74%，

反对1,204,999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6,509,3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495％；反对1,204,999股；弃权0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4,65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43,945,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716％；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关联股东赵建锋先生、漆勇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合计回避表决权股份数34,170,000
股。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8,738,4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1%，

反对95,9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618,4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8766％；反对95,900股；弃权0股。

1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9%，反

对12,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本议案涉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会上关联股东均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权股份数381,120,003股。

14、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4-2026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上述议案9、11、1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赵琰、郑佳展；

3、结论性意见认为：兔宝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002043 股票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2024-037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 3 个交易日（2024年5月17日、2024年5月20日、2024年5月21
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情形。

● 公司股票自2024年5月8日至2024年5月21日,连续10个交易日内4次出现“连续3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的同向异常波动情形，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王立言先生核实，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经营业绩风险：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发布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度第一

季度报告》。公司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967,368.25元，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55,582,240.17元；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085,454.62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84,149,353.28元。

● 其他风险：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触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三）项规定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

意见或否定意见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自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2024-
026）等相关公告。

● 控股股东质押风险：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新海新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股份 146,114,3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80%。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总数为

116,645,200股,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79.83%；控股股东累计被司法标记及冻结股份总数为

146,114,350股，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100%。

● 实际控制人之一王海荣先生暂时无法履职的风险：公司于2024年2月18日收到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裁王海荣先生家属通知，王海荣先生因个人原因需要协助相关

部门调查，暂时不能正常履职。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严重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4年5月17日、2024年5月

20日、2024年5月21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股票自2024年5月8日至2024年5月21日,连续10个交易日内4次出现“连续3个交

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的同向异常波动情形，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王立言先

生查证，现将核实情况公告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王立言先生征询核实：截至目前，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王立言先生均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

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

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王立言先生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4年5月17日、2024年5月20日、2024年5月21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

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股票自2024年5月8日

至2024年5月21日,连续10个交易日内4次出现“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12%”的同向异常波动情形，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

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日发布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度第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967,368.25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55,582,240.17元；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84,085,454.62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4,
149,353.28元。

（三）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

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由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三）项规定的“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2024-026）等相关公告。

（四）控股股东质押风险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新海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6,114,
3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80%。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总数为 116,645,200股,占其所持股

份总数的79.83%；控股股东累计被司法标记及冻结股份总数为146,114,350股，占其所持股份

总数的100%。

（五）实际控制人之一王海荣先生暂时无法履职的风险

公司于2024年2月18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裁王海荣先生家属通知，

王海荣先生因个人原因需要协助相关部门调查，暂时不能正常履职。董事会推举公司现任副

董事长肖立明先生代为履行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责及代为履行公司董事会相关委员会

成员的职责，并由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王立言先生代为履行公司总裁职责。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公司董事会运作正常，公司财务及生产经营管理情况正

常。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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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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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1号院1区1号楼28层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

796,105,579

53.219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由公司董事、总经理胡慧冬女士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袁精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总会计师葛晓红女士、副总经理林伟芳女士、

总法律顾问张剑先生及总经理助理吕和平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5,803,033

比例（%）

99.9619

反对

票数

167,300

比例（%）

0.0210

弃权

票数

135,246

比例（%）

0.0171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5,803,033

比例（%）

99.9619

反对

票数

167,300

比例（%）

0.0210

弃权

票数

135,246

比例（%）

0.0171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5,803,033

比例（%）

99.9619

反对

票数

167,300

比例（%）

0.0210

弃权

票数

135,246

比例（%）

0.0171

4、议案名称：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5,803,033

比例（%）

99.9619

反对

票数

167,300

比例（%）

0.0210

弃权

票数

135,246

比例（%）

0.0171

5、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5,803,033

比例（%）

99.9619

反对

票数

167,300

比例（%）

0.0210

弃权

票数

135,246

比例（%）

0.0171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及监事2023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5,894,479

比例（%）

99.9734

反对

票数

167,300

比例（%）

0.0210

弃权

票数

43,800

比例（%）

0.005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5,794,336

比例（%）

99.9609

反对

票数

271,542

比例（%）

0.0341

弃权

票数

39,701

比例（%）

0.005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0,184,548

比例（%）

99.2562

反对

票数

5,877,231

比例（%）

0.7382

弃权

票数

43,800

比例（%）

0.0056

9、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5,923,479

比例（%）

99.9771

反对

票数

182,100

比例（%）

0.022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0,184,548

比例（%）

99.2562

反对

票数

5,877,231

比例（%）

0.7382

弃权

票数

43,800

比例（%）

0.0056

11、议案名称：关于拟发行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5,794,336

比例（%）

99.9609

反对

票数

271,542

比例（%）

0.0341

弃权

票数

39,701

比例（%）

0.005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5,883,779

比例（%）

99.9721

反对

票数

182,100

比例（%）

0.0228

弃权

票数

39,700

比例（%）

0.0051

1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5,954,579

比例（%）

99.9810

反对

票数

107,200

比例（%）

0.0134

弃权

票数

43,800

比例（%）

0.0056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23年实际完成及2024年度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4,892,633

比例（%）

98.4643

反对

票数

2,200,444

比例（%）

1.4953

弃权

票数

59,300

比例（%）

0.0404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841,134

比例（%）

99.7884

反对

票数

271,542

比例（%）

0.1845

弃权

票数

39,701

比例（%）

0.027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议案名称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为控股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拟发行应收账款资产
证券化产品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
计划的议案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2023 年实际完成及 2024 年
度预计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集团
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7,621,631

21,882,700

27,492,488

27,581,931

27,652,731

4,892,633

6,841,134

比例（%）

99.3450

78.7041

98.8805

99.2022

99.4569

68.4056

95.6483

反对

票数

182,100

5,877,231

271,542

182,100

107,200

2,200,444

271,542

比例（%）

0.6550

21.1382

0.9766

0.6549

0.3855

30.7652

3.7965

弃权

票数

0

43,800

39,701

39,700

43,800

59,300

39,701

比例（%）

0.0000

0.1577

0.1429

0.1429

0.1576

0.8292

0.555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第1-13项以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获得通过，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上述议案第14、15项因系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及代理人回避表决，该议案以超过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获得通过，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

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静、何彦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056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4-029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15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15次会议（以下

简称“本次会议”）于2024年5月21日以现场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

事、总经理胡慧冬女士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5月16日以邮件、短信、电话或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

(四)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决议，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王瑞华先生担任审计与风控委员会主任委员、提

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日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